
深圳市宝安区

建设工程中午或者夜间施工作业证明 

证书编号 ：宝安区2026-355号
 

工程名称 观潮府（不含桩基）

建设单位 深圳市招润置业有限公司

监理单位 深圳市恒浩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施工单位
中建三局集团华南有限

公司
统一社会信
用代码

91440101MA9UTXPN6R

施工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金科路与海澜路交会处

施工阶段 主体结构施工阶段

作业内容 混凝土浇筑

作业方式 混凝土泵车2台，振捣棒5个。

作业时间 2026年4月20日12:00至2026年4月21日07:00

项目负责人 彭文根 电话 17727644831

环境噪声防
治措施

  1.在施工场地显著位置设置环保公告栏，主动公开施工噪声

污染防治方案和控制措施；

  2.在施工现场设置群众环保诉求接访点，明确接访人和负责

人，面对面接待群众来访和投诉；

  3.明确工地环保负责人，对内建立岗位责任制，落实控噪措

施，对外建立与周边社区、物业及居民的沟通联系机制，及时

落实回应群众的环境诉求；

  4.按规定配套建设噪声在线监测设施和规范安装视频监控系

统，并与环保、住建等相关管理部门联网；

  5.严格遵守施工作业限制性规定，未经允许不得超时施工；

  6.按规范设置隔声围挡，合理布局施工机械设备，降低施工

噪声对周边居民的影响；

  7.制定噪声扰民应急处置预案，分级分类采取噪声防控响应

措施并向生态环境部门报备；

  8.优先选用低噪声的施工工艺和设备，落实各项隔声降噪措



 

发证机关：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

施，并向社会公开。

备注 监理单位夜间值班电话：15211522933

发证日期 2026年04月14日

  注

  意

  事

  项

  1.施工单位将本证明张挂于施工现场办公室，以备检查；

  2.施工单位须在施工现场周围张贴夜间施工的告示，并做好

对周围居民的解释工作；

  3.本证明施工内容及施工时间已经审批核准不得更改，涂改

无效；

  4.施工单位必须按要求做到文明施工；

  5.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执行《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

排放标准》（GB12523-2011）的规定，即昼间70dB(A)，夜间

55dB(A)。

法律条款依
据

  《深圳经济特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》
第二十八条  在城市建成区内，禁止在中午或者夜间进行产生
环境噪声的建筑施工作业，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：
（一）国家、省、市重大项目因特殊需要必须连续作业的；
（二）按照正常作业时间开始施工但是因生产工艺要求必须连
续作业的；

  …

  第二十九条  具有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、二项情形

之一的，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作业前五个工作日向工程所在地

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…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符合规

定的申请应当自申请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出具中午或者夜间作

业证明。

  …

法律救济

  如对本决定不服的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

法向深圳市人民政府或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

，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深圳市龙岗区人

民法院起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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